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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函 
地  址：108002 台北市開封街 2 段 40 號 2 樓 
承 辦 人：沈 逸 榛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81-3488 分機 129 
傳  真：（02）2381-8366 
E-MAIL：mute056@treca.org.tw

受文者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27 日  
發文字號：臺區營靖業字第 1120900110 號 
速  別：
附  件：如文

主旨：內政部營建署因應內政部組織改造，自 112 年 9 月 20 日

起綜合營造業繳納審查費、證照費、工本費其匯票抬頭具名

為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，詳如說明，請轉轄區會員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 依彰化縣政府 112 年 9 月 25 日府建使字第 1120380046 號

函辦理。。

二、 有關營造業相關業務依營造業法第七十條及規費法第十條

等規定應收取之規費(如審查費、證照費、工本費等)繳交時

請配合辦理。

三、 檢附相關函文供參。

正本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副本：

理 事 長

檔 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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